
石政请〔2021〕26号 签发人：普建勇

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关于审查批准石林彝族自治县2021年第1批

城镇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及

土地征收的请示

市人民政府：

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， 石林彝族自治县（以下简称石林

县） 2021年第1批城镇建设用地应呈报省人民政府审批。 石林县

按照规定要求对该批次拟用地及相关资料按程序进行了审查， 认

为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， 并已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前期工

作。 现请示如下：

一、 项目用地基本情况

（ 一 ）项目情况









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出具石林县2021年第1批

城镇建设用地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审核意见的复函（昆人社函

〔2021〕35号）。 石林县人民政府己按照
“

先保后征
” 的要求落

实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金303.9030万元并全额缴入昆明市社保

资金专户， 同时承诺在批次用地批复后按有关规定要求将符合条

件的被征地人员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， 可以做到被征

地人员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、 长远生计有保障。

四、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

该批次用地涉及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201.1660万

元已落实， 石林县人民政府可按规定时限足额缴纳。

综上所述， 石林县2021年第1批城镇建设用地权属清楚、

地类面积准确， 呈报资料齐全， 所报农用地转用方案、 补充耕地

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符合国家及我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六及相关规定， 现报请市人民

政府审查， 若无不妥， 请转呈省人民政府审批。

当否， 请示。

-5 一

2021年8月10日



-6 一




